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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： 

会计师事务所综合评价办法 

会协〔2014〕22 号 

第一条  为综合反映与评价会计师事务所（以下简称事务所）科

学发展水平，引导事务所做强做大、做精做专，不断提升服务国家建

设、服务市场主体、服务公众利益的能力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（以下简称中注协）以注册会计师

行业管理信息系统为基础，组织开展事务所综合评价工作，并公布事

务所综合评价前百家排名信息。 

第三条  事务所综合评价每年进行一次。 

第四条  经批准设立的事务所，除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之外，均

参加综合评价： 

（一）未持续达到规定的设立条件； 

（二）未履行会员义务； 

（三）未按时填列综合评价信息； 

（四）上年度填列综合评价信息严重失实。 

第五条  涉及合并、分立事项的事务所，于上年度 12月 31 日前

办结以下所有手续的，可以合并、分立后的事务所参加综合评价： 

（一）签订合并分立协议，形成合并、分立相关会议决议及合伙

人（股东）协议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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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完成主管部门和工商管理部门批准变更相关执业证书手续

及变更登记手续； 

（三）完成合伙人（股东）退伙（退股）、注册会计师转所手续。 

第六条  参加综合评价的事务所，按照要求填写综合评价表，上

报所在地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注册会计师协会（以下简称地方注协）

审核。事务所跨省级行政区设立的分所，上报分所所在地地方注协审

核。 

第七条  为保证综合评价工作的公平、公正，综合评价表指标将

上年度 12月 31 日作为基准日。开始填报后，将以基准日的数据为准，

从行业管理信息系统中提取综合评价表所需数据。 

第八条  事务所对综合评价填报信息的真实性负责，并及时更新

行业管理信息系统中与综合评价相关的信息。 

第九条  地方注协负责审核本地区事务所和本地区分所的填列

信息。可以结合本地区当年度注册会计师任职资格检查工作，对本地

区事务所及其分所填列信息组织审查，将审查结果上报中注协。 

第十条  中注协对事务所填列信息进行抽查。如果发现填列信息

不实的，责令事务所限期更正。如果发现填列信息严重失实或者故意

填列不实信息的，取消事务所当年度综合评价资格，并通报批评。 

第十一条  中注协根据综合评价结果，按照本办法的规定，计算

并确认事务所的综合评价得分，公布事务所综合评价得分前百家排名

信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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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于在公布前终止的事务所的信息，不予公布。 

第十二条  事务所综合评价前百家排名指标分为：业务收入指

标、综合评价其他指标、处罚和惩戒指标三大类。 

（一）业务收入指标，是指事务所每年上报中注协的、经过审计

的上一年度事务所本身业务收入，以及与事务所统一经营的其他执业

机构业务收入。 

（二）综合评价其他指标，是指综合评价表中除了业务收入指标、

处罚和惩戒指标以外的指标。包括：基本情况、内部治理、执业质量、

人力资源、国际业务、信息技术、党群共建、社会责任、受奖励情况

等类指标。 

（三）处罚和惩戒指标，是指最近两个年度内，事务所及其注册

会计师在执业中受到刑事处罚、行政处罚和行业惩戒的情况。 

第十三条  前百家事务所排名得分的计算公式如下： 

前百家事务所排名得分=业务收入指标得分 +综合评价其他指标

得分–处罚和惩戒指标应减分值。其中： 

（一）业务收入指标得分=事务所本身业务收入指标得分+与事务

所统一经营的其他执业机构业务收入得分 

其中，事务所本身业务收入指标得分=（该事务所本身业务收入/ 

上年度前百家事务所本身业务收入中位数）×47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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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事务所统一经营的其他执业机构业务收入得分=（与该事务所

统一经营的其他执业机构业务收入/与上年度前百家事务所统一经营

的其他执业机构业务收入中位数）×3 

（二）综合评价其他指标得分=(该事务所综合评价其他指标得分

之和／全部候选前百家事务所综合评价其他指标得分之和的平均值）

×50 

（三）处罚和惩戒指标应减分值=Σ[刑事处罚、行政处罚和行业

惩戒的次数（人数）×相关分值] 

处罚和惩戒指标为直接减分项，按照下列不同处罚和惩戒种类减

分： 

1.事务所受到暂停业务处罚，及与其他处罚并处的，一次减 8分；

单处警告、没收违法所得、罚款，及以上三项或者两项处罚并处的，

一次减 6分；受到公开谴责的，一次减 6分；受到通报批评的，一次

减 4分；受到训诫的，一次减 2分。 

2.注册会计师受到吊销注册会计师证书、撤销会员资格的，减 5

分；受到其他行政处罚和行业惩戒的应减分值，分别按照事务所受到

相应行政处罚和行业惩戒应减分值的 50%计算；因执业行为受到刑事

处罚的，一次减 8分。 

事务所或注册会计师受到处罚和惩戒，处罚、惩戒决定时间不在

上一年度内，且违规行为发生超过 3年的，在综合评价中不再扣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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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四条  地方注协可以本办法为参照，根据自身实际情况，制

定本地区的综合评价办法。 

第十五条 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中注协印发的《会计师事

务所综合评价办法（修订）》（会协〔2011〕41 号）同时废止。 


